昌扶〔2020〕6号
昌黎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印发《昌黎县2020年扶贫项目资金安排计划》的通知

各镇乡党委、政府，各成员单位：

《昌黎县2020年扶贫项目资金安排计划》已经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同意，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昌黎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

2020年3月7日

昌黎县2020年扶贫项目资金安排计划

2020年各级财政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806万元。其中中央财政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6万元、省级财政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535万元、市级财政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35万元、县级财政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200万元。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根据河北省财政厅、河北省农业厅、河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推进财政支农资金支持资产收益扶贫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冀财农〔2018〕3号），河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河北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省贫困户入股分红资金风险防控指导意见》（冀扶办联〔2018〕13号），河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河北省财政厅《关于转发<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关于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的通知》（冀扶办联﹝2018﹞16号），河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转发<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全面加强脱贫攻坚期内各级各类扶贫资金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的通知》（冀扶办发﹝2018﹞28号）文件精神。结合《昌黎县2019年度农业产业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实施方案》（昌政办〔2019〕6号）、昌黎县2019年扶贫项目库内项目及《昌黎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昌财〔2018〕30号）等文件要求，继续以县域内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为依托，实施资产收益扶贫，带动扶贫对象持续稳定增收；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切实解决未脱贫户脱贫、已脱贫户不返贫、边缘户不致贫三个方面工作。
一、政策措施

（一）资产收益项目

按照《昌黎县2019年度农业产业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实施方案》（昌政办〔2019〕6号）要求，以县域内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为依托，采取“农业龙头企业+贫困户”模式，将物化资金投入到嘉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切实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收益。

1、严选实施主体。实施主体可由村民通过“一事一议”的形式确定，也可委托县级产业主管部门帮助选择确定。实施主体要财务管理健全、经营状况良好、经济实力强、乐于扶贫助困且诚信守约的企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实施主体一般从以下经营主体中选择：省、市、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扶贫龙头企业；市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县以上扶贫、农业部门和有关部门联合推荐的涉农企业、农民合作社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主体连续2年以上（含2年）经营亏损，或存在失信、违法等经营行为记录的，一般不得作为实施主体。

2、明确资产范围。脱贫攻坚期内，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利用上级财政支农资金和本级财政资金投入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注重形成可核查的物化资产，包括：牲畜（种畜）、多年生作物等生产材料；农业机具、加工机械、喷灌滴灌等生产设备；蔬菜大棚、畜禽圈舍、库棚等基础设施；其它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资产。

3、明晰产权权益。财政扶贫资金实行专户管理，由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办公室设立财政专户。县政府对利用财政支农资金出资所形成的物化资产（以下简称扶贫资产）拥有所有权，经营权归实施主体。县政府将扶贫资产按照贫困户类别（五保、低保、一般）以份额形式量化到户到人；建档立卡贫困户个人只享有扶贫资产收益权且不能继承和私自转让；扶贫资产受益对象实行动态管理，每年动态调整一次，脱贫户经过一段时间的巩固期并核查认定通过其他收入来源已稳定脱贫的，不再享受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优先扶持政策；调出的扶贫资产收益权，可分配给其他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协议期满后，如国家未出台新的相关扶贫政策，财政支农资金可由县政府收回至扶贫资金专户，用于发展村级公益事业。

4、合理确定收益。县政府与实施主体合作期限为1年，实施主体每年分别按照投入物化扶贫资产的财政支农资金总额的6%向县财政专户拨付资产租赁费，作为扶贫资产收益。健全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推广“农业龙头企业+贫困户”模式，切实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收益。

5、实施差异扶持。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财政支农资金支持的资产收益扶贫项目，优先以资产折股形式分配给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鼓励向丧失劳动力或弱劳动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残疾人户倾斜。此外县政府按照一户一策，精准扶贫的要求，积极探索金融扶贫+科技扶贫+社会扶贫+健康扶贫等形式，防止“泛福利化”。建立贫困户通过自身努力脱贫的激励机制，实施主体要优先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帮助其通过就业增收脱贫。

6、加强风险防控。实施主体作为资产运营方对财政支农资金形成的物化扶贫资产负有保值增值责任，享有依法经营的自主权，承担项目经营全部风险。县政府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均不承担项目经营风险，不参与实施主体经营管理和决策，但享有知情权、监督权等基本权利。积极运用各类保险政策，指导和帮助实施主体与保险机构合作，选择使用相关保险产品，分散和降低项目运营风险，利用保费补贴等扶持政策对实施主体给予适当支持。若实施主体由于某种原因解体的，必须按照县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清算，优先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权益。

二、资金具体安排计划

2020年各级财政预算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806万元。经昌黎县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按照《昌黎县2019年度农业产业资产收益扶贫项目实施方案》（昌政办〔2019〕6号），资产收益项目计划投入1755万元；雨露计划项目计划投入15万元；少数民族发展项目计划投入36万元，安排资产收益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牵头实施，县委统战部（民宗局） 配合。如遇中央、省、市调整，增加扶贫专项资金，资金追加用于资产收益扶贫项目。防贫防返贫保险项目、产业奖补项目所需资金暂不列入今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序列“21305科目”，项目资金差额由县级财政另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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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级
	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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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益贫困户数/户
	受益贫困人口/人
	项目预期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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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昌黎县嘉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冷链运输项目
	产业项目
	新建
	新集镇
	新集村
	资产收益
	昌黎县嘉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取资产收益扶贫模式，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1791
	1791
	36
	535
	35
	1185
	2020
	1282
	1911
	人均增收551.02，少数民族建档立卡户中无劳动能力每人每年可增加600元。
	
	县农业农村局

	2
	雨露计划项目
	教育扶贫
	新建
	全县
	
	通过对正在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贫困家庭学生发放助学补贴，减轻贫困家庭经济压力。
	
	为贫困家庭学生发放助学补助
	15
	15
	
	
	
	15
	2020
	58
	58
	通过对正在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贫困家庭学生发放助学补贴，减轻贫困家庭经济压力，帮助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县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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